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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投诉指引 
 

 

一. 为加强市场监管，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交易中心”）建立投诉机制。 

二. 交易中心参与商及第三方机构可以就参与交易中心业务过程中的问题向交易中

心提出投诉。交易中心将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调查和处理有关投诉。 

三. 投诉的范围为（1） 针对参与商和第三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约违规行为或

服务质量问题；（ii）针对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问题或系统问题，但不包括交

易中心系统直接进行判罚的参与商交收违约情形以及参与商可以通过交易中心系统线上提出

的交收异议的情形（如仓单异议、开票异议、发票异议等）。 

四. 投诉对象可以包括参与商、第三方机构、交易中心及工作人员。 

五. 参与商可以通过交易中心热线电话、电子邮件等途径进行投诉。具体投诉渠道

如下： 

电话：0755-21871100 

邮寄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梦海大道 4008 号前海深港创新中心 A 组团深圳前海

联合交易中心客户服务岗收    518054 

电子信箱： customerservice@qme.com 

六. 为了保障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交易中心对投诉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受理

投诉。投诉受理条件如下： 

（一） 投诉人为交易中心的参与商或第三方机构； 

（二） 投诉人身份信息完整准确，及以实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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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明确的投诉对象、投诉事由和投诉要求； 

（四） 投诉事由与交易中心业务活动存在必然的联系; 

（五） 属于本指引规定的投诉范围的。 

七.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交易中心不予受理： 

（一） 无法确定投诉人真实身份及实名； 

（二） 投诉对象或行为与交易中心市场无关的； 

（三） 无明确的投诉对象或被投诉行为的； 

（四） 应当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五） 投诉已经被交易中心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 

（六） 交易中心认为不应受理的其他情形。 

八. 投诉应以事实为依据，投诉人应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证据材料或线索。交易中心

受理投诉后，将安排人员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相关各方应积极配合。 

九. 对于针对参与商以及第三方机构的投诉，交易中心尽量促使投诉双方通过协商

方式解决投诉。如果投诉双方无法协商一致，交易中心有权视争议具体情形决定是否主持双

方之间的争议调解。如交易中心接受投诉双方的委托进行调解，交易中心可以根据交易中心

业务规则确定最终投诉处理决定。投诉双方需要按照交易中心投诉处理决定执行。 

十. 对于投诉，交易中心将向投诉人告知投诉受理情况和投诉处理情况。 

十一. 为保障投诉人利益，交易中心对投诉人的相关信息及投诉事项进行保密，交易

中心另行批准的除外。 

十二. 凡借投诉之名进行人身攻击、发泄私愤、诬告、陷害等，经查实，交易中心对

投诉不予受理，并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十三. 对于根据交易中心其他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可以提出的并且只能通过线下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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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交收异议，参与商可参照本指引的规定向交易中心提出交收异议： 

（一） 对交收商品的数量、重量有异议的； 

（二） 对交收商品的质量有异议的； 

（三） 对指定质检机构出具的质检报告有异议的； 

（四） 对指定交收机构的服务费用有异议的； 

（五） 对指定交收机构的服务内容有异议的； 

（六） 其他被交易中心认定属于异议范畴的。 

十四. 交易中心就参与商及第三方机构的举报的处理，参照本指引执行。如经过调查，

交易中心发现参与商存在违约违规行为的, 交易中心将根据《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违规违

约管理办法》处理。 

十五. 本指引由交易中心负责解释。 

十六.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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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客户投诉表（带*为必填项）（保密处理） 

投诉人信息 

客户名称*  用户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件地址  通讯地址*  

投诉对象 * 

交易中心及工作人员                             参与商                       第三方机构 

姓名/部门*  

所属公司或机构名称*  

投诉内容 * 

 

投诉要求 * 

 

日 期  

 

 


